
— 1 —

浙 江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关于组建浙江省女性社会组织
人才库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妇联，省属高校妇联、省妇联团体

会员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妇联娘家人暖“新”三年行动部署要求，

深入实施《推进浙江省女性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的行动计划》，

优化整合女性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力量，提升我省女性社会组织

服务水平，浙江省妇联组织部、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导中心(以

下简称省家教指导中心)决定组建浙江省女性社会组织人才

库,重点吸纳一批政治素质过硬、专业能力突出、热心妇女儿

童家庭事业的公益骨干人才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础条件

1.坚持“两个确立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遵守国家法律

法规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传播正能量。

2.品行端正，热心妇女儿童家庭公益事业，具有强烈的社

会责任感。

3.无违法失信或活动异常记录。

（二）各组别申报条件

1.实务类

（1）担任女性社会组织负责人满 3 年，或在专业领域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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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务工作满 5 年，具有丰富的一线服务经验。属于各级妇联

重点扶持范围的女性社会组织的优先推荐。

（2）善于挖掘妇女儿童家庭需求，具备创新服务模式的

能力，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或核心成员策划并成功实施过至少

2 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妇女儿童家庭公益项目，项目执行效果

良好，受益群体满意度达 90%以上；或主导过 5 个及以上公益

项目的督导评估工作，形成有价值的评估体系或报告，提出的

优化建议被项目方采纳并显著提升项目成效。

（3）掌握妇女儿童家庭公益服务设计、执行、督导评估

等专业知识，具备解决复杂实务问题的能力，熟悉专业领域工

作流程。

2.学术类

（1）在高校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管理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

传播学等相关专业担任讲师及以上职称。

（2）正式出版过与公益领域相关的著作，或近 5 年内在

核心期刊发表过 1 篇及以上与公益领域相关的学术论文，或主

持过至少 1 项省部级以上公益研究课题。

（3）参与过公益项目的专业指导或评估工作，能将学术

理论与公益实践有效结合，具备较强的学术指导和专业培训能

力。

3.创益类

（1）在企业、基金会等担任相关管理职务，具备调动人

员、资金、物资等资源的能力。

（2）主导或参与过至少 2 个公益合作项目，具有资源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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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、项目运营和公益品牌打造的经验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组织申报

各级妇联、相关单位要全面排摸符合条件的人选，深入挖

掘一批政治素质过硬、专业能力突出、热心妇女儿童家庭公益

事业的候选人。通过组织推荐以及个人自荐两种方式申报。

1.组织推荐。以市妇联为单位申报，其中：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妇联分别推荐 3 名以上实务类候选人；各市妇联推荐 5 名

以上创益类候选人。各高校妇联推荐 3 名以上学术类候选人。

2.个人自荐。符合申报条件的个人可自主申报。

（二）确定人选及公示

省妇联组织部、省家教指导中心择优录取，并对入库人选

进行公示。

（三）人才管理

建立健全人才库管理机制，完善人员登记、档案管理、考

核激励、动态调整等标准，分级分类建好人才库。推动各领域

优秀人才结合妇联重点工作开展服务。搭建线上线下沟通协作

平台，促进资源互通、经验共享，增强人才队伍的整体协作能

力与凝聚力。

（四）赋能提升

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的人才培育体系，着力提升女性社会

组织人才队伍的综合能力与专业素养，打造一批专业精湛、能

力突出、创新务实的骨干力量，为女性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提

供重要支撑。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，开展妇联工作实务、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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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女性社会组织人才库申报表
姓 名 性 别

照片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

籍 贯 民 族

身份证号码

毕业院校

毕业专业

学 历 学 位

现从事专业领域 从事专业领域年限

现工作单位
是否为重点扶持组织

（申报实务类填写）
是否

职 务 担任该职务年限

专业职称/资质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

移动电话 办公电话

申报组别 实务类 学术类 创益类

从事本领域的服

务情况
根据申报条件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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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成果 根据申报条件填写

所获荣誉

申报理由及

承诺

申报理由：

承诺：

本人承诺无违法失信以及活动异常记录，本表所填内容及提交的

全部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任何虚假、隐瞒或误导性陈述。如

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。

本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

意见 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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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材料清单

1.申报表

2.项目实施合同、绩效评价报告、标准化成果等

3.学术论文、著作、课题研究报告等

3.职称证书、荣誉扫描件

4.其他佐证材料


